
 

澳門投資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
Macau Investimento e Desenvolvimento, S.A. 

Macau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Limited 

澳門新馬路 61 號「永光廣場」18 樓 
Av. de Almeida Ribeiro n.º 61, “Circle Square”, 18.º Andar, Macau 

Tel: 2832 2226   Fax: 2832 1392 

日期: 25/04/2022 
Pg.1  Ver. A04 

供應商申請表 

  此欄由本公司填寫 

□ 首次申請  供應商編號： 

□ 資料更新（供應商編號：       ）  審批人員： 

□ 註銷  審批日期： 

 

第一部份：供應商資料 

法人/商業名稱： 

商業及動產登記局登記編號： 

商號中文名稱*： 

商號外文名稱*： 

 

商號地址： 

 

商號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商號傳真： 

商號網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商號電郵： 

聯絡人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人職稱： 

聯絡人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人電郵： 

*指載於財政局《開業／更改申報表（M/1 格式，財政局格式 223）》的“中文商號名稱ȹ及

“葡文商號名稱ȹ。 

 
《收集個人資料聲明》 
根據第 8/2005 號法律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的規定： 
1. 申請表及其他相關文件內的個人資料僅作為《供應商資料庫》的用途，並保密

處理，載有個人資料的文件不另發還； 
2. 申請人有權依法申請查閱、更正或更新存於本公司的個人資料； 
3. 本公司在處理申請者的個人資料時，會採取保密及妥善保管措施，直至該等資

料使用完畢及保存期結束，屆時有關資料將按規定銷毀或封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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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供應商資料庫》申請手續及說明 

一、 申請所需的文件及規定： 

1. 本澳公司： 

1.1 供應商的《開業／更改申報表（財政局 M/1 格式）》之副本； 

1.2 最近經濟年度的《營業税-徵稅憑單（財政局 M/8 格式）》之副本； 

1.3 如屬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等需提交《商業登記證明》之副本，與及

所有自然人行政管理成員的身份證明文件副本； 

2. 外地公司： 

2.1 供應商所在地的開業文件證明之副本； 

2.2 最近經濟年度的稅單之副本； 

2.3 如屬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等需提交所有等同《商業登記證明》及所

有行政管理成員的身份證明文件副本； 

3. 所有提交的文件副本、廉潔誠信條款及本表格的每頁均需有法人代表的簽署/

法人印章； 

4. 上述各副本均需提供正本以作核對，而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則只需提供填報本

表格的法人代表之身份證明文件正本/認證繕本等； 

5. 如有需要，本公司可要求申請者提交更多相關的文件以作審批用途。 

二、 續期及資料更新 

1. 被列入本公司的供應商無需申請續期； 

2. 供應商需主動更新其資料及提交相關的文件，而該等文件的每頁需有法人代

表簽署/法人印章。 

三、 罰則 

1. 供應商在與本公司合作過程中，採用欺詐、脅迫、串標等不正當手段，或違

反『廉潔誠信』條款者，將被本公司從資料庫或相應的供應類別中除名及永

不再被錄用，及依法追究倘有的法律或其他責任； 

2. 供應商在 1 曆年內累積達 2 次沒有充份理由而不遞交報價書者；或沒有充份

理由而不提供已獲判給的財貨/勞務者；將在 2 個曆年內失去供應商資格及需

重新申請及再作審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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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份：供應財貨/勞務範圍 

請在經營類別前 □ 內打“Xȹ，可多選 

 

可供應財貨範圍： 

□電腦硬件 □電腦軟件 □電腦網絡設備 □電話及通訊設備 

□辦公室傢俱 □辦公室文儀器材 □電器 □辦公室文具 

□攝影器材 □藥物 □保安及監控系統 □消防設備 

□超級市場 □照明設備 □冷氣設備及系統 □飲水設備 /桶裝水 

□設計廣告 □印刷（不含設計） □紀念品設計和製作 □書刊 

□其他 (請在本欄說明 )： 

 

 

 

可供應勞務範圍： 

□租車服務 □保險 □旅行社 □本地酒店住宿 

□餐飲 □場地租借 □中英即時傳譯 / 文字翻譯 

□清潔服務 □滅蟲服務 □中葡即時傳譯 / 文字翻譯 

□護衛/保安 □搬運服務 □設施管理 □保養電話設備 

□保養防火設備 □保養冷氣設備 □多媒體製作 □活動製作 

□會議展覽服務 □軟件開發 □車輛零件及維修 □廣告設計/製作 

□其他 (請在本欄說明 )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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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份：資料補充  

（公司簡介、專門技術及人員產品介紹等，可以附件型式作補充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本法人代表/本人聲明，有能力提供上述選取的財貨或勞務，在稅務或准照方

面符合相關法規要求，並已細閱《供應商資料庫申請手續及說明》及申請表內《收

集個人資料聲明》的內容。 
 

法人代表/自然人姓名(正楷)： 
 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 
職稱： 
 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 
申請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 
 

 
法人代表簽署及法人印章 

 
 
 
 
 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* 填妥本申請表連同相關文件，以下列任一方式提交： 
1. 親臨本公司澳門新馬路 61 號永光廣場 18 樓； 
2. 郵寄至本公司（信封面註明申請加入“申請加入供應商資料庫ȹ），本公司將

另行安排時間予 貴公司/機構以提供各文件的正本作核對。 
 
* 如有查詢，請以下列任一方式，與本公司行政部聯絡：  
1. 電話： (853) 2832 2226； 
2. 傳真： (853) 2835 1392（註明“查詢加入供應商資料庫ȹ）； 
3. 電郵：info@mid.com.mo（主旨註明“查詢加入供應商資料庫ȹ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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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應商『廉潔誠信』條款 
 
凡成為本司《供應商資料庫》內的供應商，必須遵守下列條

款的規定，否則有可能被取消資格： 
 
1. 供應商、其股東及僱員與本公司人員的公務往來中 (尤其是
在採購程序或履行採購合同期間 )，不得給予本公司人員或
其家屬任何利益或款待，除非款待屬即場消費且符合風俗習

慣(例如提供禮貌性飲料)，又或屬履行合同的責任。 
 
2. 在與本公司進行採購程序及或履行合同期間，如供應商發現
本身、其股東或僱員與負責上述採購工作的本公司人員存在

極親密關係(例如配偶或同居、直系及旁系血親姻親)、利益
伙伴或嚴重交惡關係，必須立即主動以書面通知本公司。 

 
3. 供應商、其股東及僱員如違反上述條款，本公司有權解除合
同，供應商須向本公司賠償由此而引起的一切損失。 

 

 
 
 

法人代表簽署/法人印章 
 
 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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